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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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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補

件 

具有大專校院學籍，由學生本
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）同意
提報鑑定與輔導之學生 

由學生本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）填寫鑑定申請書，並
由校內業務承辦人上網申請鑑定 

各校蒐集並填寫鑑定障礙類別所需相關資料，完成初步
研判後彙整申請表件送至分區學校 

分區學校彙整並初步審核申請表件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
要求 

分區學校協助各校完成綜合評估報告與召開鑑定初審會
議決議，並將鑑定初審會議結果送交總召學校 

大專校院鑑輔小組將複審結果及分區研復意見送教育部
特殊教育學生鑑輔會審議 

教育部將鑑定審議結果及鑑定證明送達各校，由各校通
知學生本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） 

依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 2條之規定，學生或其
監護人、法定代理人於接獲通知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，

向本部提起申訴 

否 

總召學校彙整各分區初審會議結果，提交大專校院鑑輔
小組複審 

教育部公告綜合評估報
告，學生（監護人/法定代

理人）是否有異議 是 

分

區

再

評

估

意

見 

是 

學生本人（監護人/法定代
理人）對鑑定審議結果是

否有異議 否 

鑑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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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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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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